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
115年度第64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合約書

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1年10月13日科會科字第1110063980F號函修正訂定
甲方：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乙方：計畫執行人
茲經甲乙雙方協議，甲方同意乙方依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補助之出國研究計畫：                            (名稱)，前往      (國名)           (國外機構名稱) 研究，補助期限「   」個月，並議定條件如下：

1、 出國研究截止日期：

乙方應自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日起，與甲方先行簽訂合約，且於一百一十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即補助年度內），前往國外機構開始短期研究，逾期不予補助，並由甲方通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逕予註銷，本合約亦因之解除而不需任何意思表示。

2、 補助費用：

乙方出國研究期間之補助費用，係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補助費用之項目、報支、撥付方式及結報程序，悉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作業要點（以下簡稱要點）規定辦理。
3、 簽約要件：
(1) 乙方於簽約時，應檢附國外機構邀請函影本。

(2) 乙方應覓具保證人或商號作為履行合約之連帶保證。

4、 變更計畫限制：
乙方除有正當理由者外，不得申請變更計畫；變更程序依要點規定辦理，應經甲方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同意；乙方未依要點規定事先申請並經同意者，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停止撥付補助費用，已撥付者應全數或部份繳回。
5、 費用結報：

(1) 乙方研究期滿二個月內，應經由甲方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辦理補助費用結報。
(2) 乙方經結算應繳回之補助費用，應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同意結報日起一個月內經由甲方如數繳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遲未辦理者，追繳其應繳回之補助費用。
6、 填具通知單及報告繳交義務：

(1) 乙方應分別於抵達國外機構後及研究期滿返國二週內，至系統填妥「抵達國外通知單」及「返抵本國通知單」。
(2) 乙方應於研究期滿二個月內，以電子檔方式，線上繳交詳細之國外研究報告書，並包含報告摘要及報告全文。
(3) 報支觀摩實習費者，應於結報時依要點規定繳交報告摘要表。
7、 計畫註銷：
(1) 乙方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後資格不符要點規定或因故未能執行計畫者，其應即時登入系統辦理註銷計畫；補助費用已撥付者應繳回。
(2) 前款乙方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後資格不符要點規定係特殊情形者，得經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同意後繼續執行計畫。
(3) 第一款因故未能執行計畫之註銷係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其已支付之費用，經甲方從嚴認定者，得於乙方經費核定清單之核定金額內檢據覈荷報支。

8、 其他約定：
(1) 服務義務：
乙方於研究期間屆滿後，除經甲方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同意至其他公私立大專院校或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繼續完成服務義務者外，應立即返回甲方完成連續服務義務，其期間為帶職帶薪出國研究期間之兩倍或留職停薪出國研究期間之相同時間。
(2) 保證責任：
1. 保證人資格：乙方應有保證人具保，保證人資格如下：

(1) 以全年固定收入所得新臺幣50萬元以上並具有正當職業之人作為保證人者，應於本合約簽章並檢附最近一年個人所得稅扣繳憑單影本或有關文件以資證明。

(2) 以現任文官薦任主管人員、簡任(或相當簡任)人員、公營事業機構十二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公私立大專校院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人員或公立研究機構之專任助理研究員以上人員作為保證人者，應於本合約簽章及註明服務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其於該機構之級職，並由該機構加蓋關防或出具證明書證明保證人身分。
(3) 以資本額50萬元以上之商號作為保證人者，負責人應於本合約簽章、加蓋商號正式印章及註明商號地址，並檢附營業登記執照影本以資證明。
(4) 現役軍人或被保證人之配偶均不得為保證人。
2. 保證責任期間：保證人所負保證責任期間，至乙方依要點第十九點結案規定完成經費結報及繳交詳細之國外研究報告書之日止。
3. 為查核落實保證人之保證責任，甲方得不定期對保，保證人應配合辦理。
4. 保證人於保證責任期間有出國半年以上情形者，應辦理退保手續另行換保。

5. 保證人於保證責任期間申請退保時應以書面通知甲方，並由乙方或保證人另行覓妥新保證人，經甲方查對核符並書面同意後，始可解除保證責任，如保證人僅在報章登載退保啟事或其他任何方式退保，均不發生退保之效力。
6. 違約代償：乙方如有違約行為，而未能履行違約罰則且甲方未能執行違約扣繳時，甲方應通知乙方之保證人於規定期限內負責代為清償。保證人除願負連帶保證責任，依照甲方通知之金額還清外，並自願放棄民法第二篇第二章第二十四節保證有關保證人之一切抗辯權。
(3) 合意管轄：就本合約所生訴訟，甲乙雙方及乙方保證人均同意以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9、 違約罰則：

(1) 依要點規定，乙方若有發生下列情形，甲方應追繳補助費用並返還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1、 非經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准且其研究期間低於三個月者，應追繳全數補助費用。
2、 未於一百一十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即補助年度內），前往國外機構開始短期研究者，應追繳全數補助費用。
3、 未依要點規定事先申請變更計畫並經甲方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同意者，甲方應即時通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停止撥付補助費用，倘已撥付則應追繳全數或部分補助費用。
4、 乙方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後資格不符要點規定或因故未能執行計畫者而未即時登入系統辦理註銷計畫，或註銷計畫後遲未辦理繳回者，應追繳全數補助費用。
5、 研究期滿二個月內未至系統辦理補助費用結報者，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得不予補助費用，並依規定追繳全數補助費用；乙方經結算應繳回之補助費用，應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同意結報日起一個月內由甲方如數繳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遲未辦理者，應依規定追繳補助費用。
6、 未分別於抵達國外機構及研究期滿返國二週內，至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系統填妥「抵達國外通知單」及「返抵本國通知單」者，應追繳全數補助費用。
7、 研究期滿二個月內，未至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系統繳交詳細之國外研究報告書電子檔者，應追繳全數補助費用。
8、 報支觀摩實習費惟未依要點規定繳交報告摘要表、填寫心得報告表等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者，應追繳全數補助費用。
9、 出國前懷孕並註銷計畫惟遲未辦理繳回者，應追繳全數補助費用；研究期間懷孕並提前結束研究返國惟未辦理補助費用結報者，應追繳應繳回之補助費用。
(2) 乙方違反本合約任一條款規定時，均屬違約。違反前款規定者依要點相關規定辦理，其他違約罰則視情節輕重，依比例繳回補助費用；違約情節重大者，應繳回已撥付之全部補助費用。又因違反規定致使甲方或政府機關發生損害者，亦願依法令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因違約而應返還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之補助費用依以下原則處理：
1、 乙方應在甲方通知期限內一次繳回全數或部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費用。
2、 乙方如未能一次繳回時，即自補助費用核發日起依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加計至還清日止之利息。
10、  違約扣款：

乙方應繳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之費用，如未依規定辦理，乙方同意甲方於其薪津中代為扣繳，歸還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11、 未盡事宜：

本合約未盡相關事宜，應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作業要點」及甲方「教師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12、 合約分執：

本合約一式五份，分別由甲乙雙方及乙方連帶保證人收執，並於請款時函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備查。
甲
方：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加蓋印信）   代  表  人  顏家鈺





        首       長 
乙
方：


（簽 章）
乙方連帶保證人：                            （簽章，並請詳閱合約內容）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    話：

住址：

服務機構（加蓋關防）：                        
職稱：      


          機構電話：

 
                        

乙方連帶保證商號名稱：                      （加蓋印章）
營業登記證字號：                       電    話：

商號地址：                             資          本          額：新臺幣       萬元
負責人兼連帶保證人：                        （簽章，並請詳閱合約內容）
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    話：

負責人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先生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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